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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域自主「校自學學士學位」

彈性學制之設置及推展

2026.3.5



跨域自主彈性學制推動目標

鼓勵學生多元探索、跨域學習及適性發展，延伸自主學習機制
至學士學位並永續運作

延伸108課綱自主學習精神，創造具備整合、規劃、主軸、
引導、多元選擇的優質跨域自主學習環境

引領學生學涯定向，適才適性適所發展；或在原有專業之下，
創造更多不一樣的可能性

在潛移默化中養成持續精進自身能力與素養的習慣，在快速
變遷的世界環境持續保有競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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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模組課程為基礎，設置校自學學士

通識課程 微學程 跨域學程 校自學學士 探索學習
（gap years）

學習單位 一門課程
8-12 學分

已開設 35 個
28-32 學分
已開設 47個

128 學分 無一定形式

修畢證明 -
可申請微學程

證書
學位證書上加註

第二專長
學位證書
（雙主修）

-

重點特色
由學生自行

規劃

微型課程模組
自己設計學習

歷程

畢業學分不增加
（或少量增加）

自組微學程、學分
學程或跨域學程等

至少 50 學分

探索世界
體驗學習

系統化引導學習探索及規劃推進彈性學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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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自學學士課程規劃應包含自組課程
至少 50 學分

校共同必修
（24 學分）

選修課程
（含原系必、選修課程）

校自學學士學位計畫
（自組課程至少 50 學分

及畢業專題）

校自學學士學位

2 個跨域學程

1 個跨域學程 +
2 個微學程/學分學程

5 個微學程/學分學程

目前共計 47 個跨域模組課程

可自組 1 個空白微學程

•微學程包含基礎、進階、實作型
目前共計 35 個微學程

•可自組 2 個空白微學程（自行提案建
立之微學程）

如僅以校自學學位畢業，
應完成128學分

自組課程
類型得為



校自學學士修讀路徑

繳交申請文件，
學位委員會審查
• 學習目標
• 修讀領域名稱
• 課程規劃

雙主修
校自學學士

專屬導師、學習
規劃師、社群支
持機制運作

申請條件：
學士班學生修讀
滿一學期且修畢
2 門非所屬學系
主責之微學程或
學分學程或跨域

學程課程

114-2學期
校自學學士

申請文件繳交期間

115 年 3 月 6 日(五)
～4 月 1 日(三)

繳交前與學習規劃師
預約會談

核准人數以每學年
大二生 2% 為原則

原系+校自學學士學位
雙學位，修畢原學系加上

校自學畢業學分

校自學學士學位
符合校自學畢業資格可選擇
放棄原學系，以校自學畢業

未完成校自學，完修各別
微學程/學分學程/跨域學程，

取得修畢證明

「入口有限、出口無限」，校自學學士提供在單一學系框架外，有充分

探索空間，學生能自主規劃出一個符合個人興趣及未來發展需求的專屬

跨域學位 原系學位
修畢原學系畢業學分
放棄雙主修校自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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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請至本校單一入口網

學籍成績管理系統申請並列
印申請表(115 年 3月 6日系
統開放)

2. 準備申請文件

3. 填寫校自學申請會談專用申
請表預約學習規劃師

4. 與學規師進行會談

跨院辦將另以email提供檔案
上傳網址，再請將申請文件
合併為一個PDF電子檔案上傳

1.計畫書

2.歷年成績單

3.本學期選課紀錄
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

繳交紙本申請表

須完成相關欄位核章及
申請人簽章送至

跨院學程推展辦公室

▲陽明校區：行政大樓 111 室

▲光復校區：工程五館 216 室

114-2 學期校自學學士修讀申請步驟

申
請
文
件

114- 2 學期校自學學士

申請文件繳交期間 115 年 3 月 6 日(五)～4 月 1 日(三)

https://portal.nycu.edu.tw/#/login?redirect=%2F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3Zik9WlFFbHyDL8GVlqsqbNgxRF7wWRcrI7jJ_ExYcC-5xA/viewform?usp=header


申請修讀校自學學士前，請與學習規劃辦公室
之學習規劃師預約並完成會談

114-2 學期會談期間：

3 月 6 日(五)～3 月 27 日(五)

請先填寫校自學申請會談專用申請表預約會談。

https://forms.gle/JzigqPry4pz3uyJQ7

學習規劃師
預約會談



請至本校單一入口網學籍成績管理系
統申請並列印申請表

學習規劃會談時請攜帶申請表，會談
完畢核章

請所屬學系核章後，申請表送至跨院
學程推展辦公室

辦公室將另以email提供申請文件檔
案上傳網址

校自學學士
申請表繳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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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portal.nycu.edu.tw/


一、申請修讀動機與學習目標（務必具體明確）

二、申請修讀領域名稱

三、申請修讀校自學學士學位課程規劃

（自行組合課程至少 50 學分）

校自學學士
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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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dipo.nycu.edu.tw/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申請校自學學士學位計畫書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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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學生/修讀學生
緊密輔導網絡

校自學學士

教務處、
跨院學程推
展辦公室
團隊

校自學
學位委員會

學習規劃
辦公室

學習規劃師

校自學
專屬導師；

學生社群/
同儕顧問

全面建置學習規劃輔導網絡
以學習規劃師提供全校學生針對各項學習方案規劃或選擇之諮詢，協助
確立學習路徑、善用學習資源

彈性修業學生（校自學學生/跨域生）完善學習支持：

Design by PresentationGO.com

申請前中後

申請後，
學位委員會
協助擇定導師

申請後申請前中後

修讀學生成立
社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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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資料：修讀注意事項
核准加修校自學學士之學生，課程規劃中修讀之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

1.應另外於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規定期間內，提出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申請

2.不得兼充為原學系之第二專長模組課程（跨域專長）

（一魚不兩吃）課程規劃修讀之微學程、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內之課程，與原學
系之應修課程及學分相同者，由開設微學程、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之教學單位指
定相關課程補足

規劃修讀之各微學程、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之課程及學分相同者，應另修習開設
微學程、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之教學單位所開設之其他課程補足

若放棄校自學而以原學系畢業，已修畢之微學程、學分學程、跨域學程可依規定
獲得證書或加註第二專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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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

在原有專業之下，創造更多不一樣的可能性


